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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改改””的的历历史史怪怪圈圈

实习生 张冠楠 张菁菁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贪恋安逸的官员

又纷纷坐上轿子

公车管理和改革并非现代
社会的产物。

从古至今，“官车”不仅是官
员代步的工具，更是一种身份地
位的标榜。历朝历代的官员，因
级别不同，所乘“官车”的类别、
档次也迥然各异。

明朝的朱元璋担心官员乘坐
养尊处优的轿子代步会导致吏治
腐败，开国不久便规定，只许妇女
和年老有病者乘轿。这一规定在明
初执行得还比较彻底，但随着明朝
的日渐衰弱，那些贪恋安逸的官员
们又纷纷坐上了轿子。

这种由来已久的官本位文化
致使“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
尊”的价值观和“在其位谋其权”的
思想深深蔓延到古代中国社会的
各个层面。当了官，有多少人愿意
主动限制自己的特权？

2003年，从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调到湖北省统计局任副局长
的叶青开始了“一个人的车改”，
在随后的10年里，也只取得了两
个副厅级领导的响应。

事实上，车改启动后，多个
省市诸如贵州、重庆、黑龙江、江
西、上海、陕西等，其成功也局限
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并不能带动
一个省全面彻底地实行公车改
革。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不
得不与特权相联系：一是碍于

“官文化”，许多领导安于享受，
坐惯了公车，把公车当成个人专
车，当成一种自己特有的“权
利”，致使多地车改难以推广与
深入；二是只在车改政策出台之
初“紧一时”，之后也因缺乏公开
透明的监督而“松一世”，不了了
之，干部重拾“特权”，用车恢复
到本来面目。

目前，我国的公务用车分为
三种：领导干部用车(副省级及
以上干部配备)；一般公务用车；
执法执勤、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最近出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条例》中明确规定：取
消一般公务用车，这是否意味着
另外两类成了“例外”？如何在跟
进规定的同时，也对“例外”加强
监管，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权，成
为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化公为私，

公车成了自家车

打着“公车改革”的旗号，把
车辆变为领导干部的自家车，本
是为了避免公车私用的改革，却

恶化为个人拥有，这种变相的
“改革”着实令人忿忿。舆论的焦
点常常把公车改革的目光聚焦
在政府机关部门，但一些大型垄
断性国企就想侥幸钻这样一个
看不到的空子。早前爆出的安徽
电力公司“公车改革”就是一个
典型的反面教材。

据当时的报道，安徽电力公
司以“车改”之名，以一种巧妙的
方式避人耳目，即自己不直接花
钱购车，而是由下属一家公司购
买车辆，办理好全部手续后再租
赁给省公司，省公司把车分配给
副处级以上干部，并且标准逐年
提高，从最初的奇瑞汽车到价值
20万元的迈腾和帕萨特。根据报
道，该公司曾一批次购车185辆。
干部们拿到车钥匙后，该车就归
干部自驾了。如此高额的数目与
款项，加之后面庞大的租赁费、
车辆保费引发了部分职工的质
疑与举报。

事件爆出后，《新京报》发表
了“安徽电力公车‘改革’是亵渎
改革”的社论。一时间，该事件引
起舆论强烈的关注，安徽电力公
司如此大胆与大手笔的行为也
让我们反思，公车改革还有多少
盲区与误区？不少地市在公车改
革的进程中补一处、漏一处，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痼疾重重，步
履维艰。

车改后车补费

反比之前多

车改政策陆续出台以后，因
减少或限制公车使用，各地试点
大多采用货币补贴的方案，也就
是“按照级别制定车补标准，按
月发放，节约归己，超支不补”。
但这种方式一直存在质疑，尤其
是一些地方定出过高的车补标
准，被看作”对特权的赎买“，导
致公众对车改的信任度降低，甚
至“逼停”部分车改试点。

2004年，东莞车改方案出台
后，天涯等论坛上出现了热帖：
天！东莞车改科员有1000元补
贴。百姓意见大，不可能不顾及，
后来车改方案修改，科员车补降
为800元。

2005年，当公车改革在全国
不少地方试点时，车改先行者浙
江却于当年3月初宣布暂停车
改。浙江省纪委党风室负责人解
释：由于各地都在试点，补贴多
少都是自己说了算，不少地方仅
车补一项就远远超过了公务员
的工资，争议很大。

按公务员级别，温州车补最
高则达到了每月3100元。事实
上，如果使用公车的话，多数公
务人员每个月并不需要花费如
此之多。取消了公车，却没有达
到节约的目的，甚至可能更浪

费，车补难免被质疑为公务员
“额外的福利”。

有媒体曾算过温州车改的
经济账。车改前，公车费用为133
万元；车改后，发放的车补总额
为162万元。这意味着车改后比
车改前每年多支出近30万元。这
种尴尬的数据恐怕并非为民减
负的福音。

到2006年，北京市至少有6个
乡镇试点公车改革，普遍采取了货
币化补贴的车改形式，但此之后，
北京车改试点逐渐归于沉寂。据介
绍，担心“货币化补贴式车改带来
巨大财政压力”是北京车改未扩大
试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9年，媒体爆出辽宁省辽阳
市宏伟区车改后，书记、区长每年
车补7.6万元，弓长岭区委书记、区
长每年车补8万元的数字，在巨大

的舆论压力下，最后两区车补停
发，从此再无车改消息。

公车改革使一部分官员的既
有利益受损，若想保持相对平衡，
发放交通补贴是一项重要举措。

《条例》中提出“适度发放交通补
贴”，且有“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
变相发放福利”的要求，但有评论
认为，从以往的公车改革看，官员
必将在金钱补贴上直接受益。至于
补贴多少和补贴的幅度如何令官
员与公众都接受，这恐怕是个需要
认真研究的问题。

外部监督有心无力

历时二十年的风雨改革，虽
劳心劳力，却难见大成效，一直
反反复复，如同陷入了一个“走
不出去，突破不了”的怪圈。叩问

原因，除了没有拔除体制内的劣
根性外，缺乏体制外的监督、缺
乏一个“看得见”的切实有效的
监督途径是重要方面。

在自上而下进行的公车改
革中，很多试点中途遭遇停摆，
或有一部分迫于百姓舆论、检
举的压力，但实际运作中仍有
不少看不见的方式并没有公之
于众。

近几年，有些城市在车改中
逐渐意识到群众监督的重要性，
如新疆、湖南等地给公车陆续挂
上公牌，字迹清晰地标明公务用
车，并附有监督电话和车辆编
号，鼓励群众监督，为监督提供
畅通的渠道，使公车改革在他律
的鞭策下步入一个新阶段。只有
彻底在阳光下运行，公车改革在
向下实施的过程中才会看清方
向，少走弯路、岔路。

对于“公车改革”这个舆论
持续关注并不断发酵的重大课
题，一旦改革挺近深水区，任何
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冲突都可能
让前进的步伐变得谨慎甚至停
止。以往的公车改革大多败在默
默无果而终上，缺乏公开透明的
机制，“左手监督右手”的运作模
式是其致命伤，外部监督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监督。

因此，要让公车改革的办
法细则、预算支出、运转模式、
外部表现真实地呈现在广大公
众面前，坦荡地接受公众的评
判，放开手让公众参与到标准
制定和监督实行等各个环节。
只有这样，公车改革才能彻底
改变“喊得响成效小”的尴尬局
面，不偏不倚走上正确轨道。

（上接B01版）
在岳阳市纪委，一位工作人

员向记者展示了要求所有公车
张贴的标识，标识正面印着“岳
阳市公务用车”字样和监督电话

“0730-8889295”，反面则印有
“公务用车八不准”。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2013年
11月7日，岳阳市发布《关于做好
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张贴工作的
通知》，要求整个岳阳市的公车
都必须在公车前挡风玻璃右上
侧张贴下发的公务用车统一标
识，并于2013年11月18日前完
成。

为了保证标识能够被社会
监督，“通知”中明确规定，发放
的标识必须张贴在指定的位置，
而且每辆车只发放一张，这就限
制了一些司机将标识撕下来，之
后再贴上的情况。

“上面没同意”的

公车专用牌

安装公务车北斗车载监控
管理系统之后，岳阳市公车使用
率明显下降，在北斗运营中心，
记者注意到，大屏幕上方显示：
在线：1014(25%)，这是岳阳公车
的运行数据。“在线率确实不高，
4000多辆车里就1000辆左右在
跑，别的车应该是没有执行公
务，都停在单位。”

这一系统虽然已经装好，但
并没有把公车纳入真正全面的
监督中。“已经在岳阳市纪委安
装了客户端，但是他们还不太会
用，还得进行培训。如果需要查
询公车的情况，纪委的人都是到
这边来。”黄杰介绍。在岳阳市纪
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要查车

辆使用情况的话，得去北斗运营
中心查看。

被认为能够监管公车的标
识也遭到了市民的吐槽：“标识
太小了，真难找。”在一辆贴着各
种标识的公车上，记者注意到，
岳阳市公务用车标识是很不起
眼的一个，标识边恰好贴着“强
制保险标志 2014”的同为蓝底
白字的椭圆形标识，公车标识小
了好几圈，很容易被忽视。

虽然纪委要求一定要贴公
车标识，并通知会进行检查，但
是还有一些人并不太想在车上
贴标识，纪委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每辆车只发了一个标识，有
些司机却将标识弄坏了，目前已
经有一些司机到纪委来，希望能
再拿一个。

事实上，与别的地方在公车
上喷涂公车标识相比，纸质标识

还有一个隐患，那就是容易被仿
造，岳阳公务用车标识并没有专
门的防伪措施，只是一张纸片而
已。对于想要公车私用的人来
说，仿造公车标识并不是什么难
事，随时可以撕下来，再贴一张
新的上去。

“这个公车标识意义不大，
老百姓看不清楚。”叶青也对岳
阳市公车标识很不满意，他认
为，能真正落实监督的方法应该
是“两个方法：装北斗，装专用的
车牌。这样，老百姓看得见，内部
也看得见”。

叶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岳阳的公车改革不应该叫做
改革，而应叫加强管理。“我们说的
改革是指跟现在的制度不一样，
真正的公车改革，首先要取消一
般公务用车，应该都卖掉，然后再
在剩下的车上安装北斗系统，实

现内部监督，相较于装上北斗之
后再卖车，还能节约成本。在车外
部喷涂公务用车标识或者是采用
专门的车牌，这样更便于外部监
督。卖车的钱可以用来作为公车
补贴，不过要对这笔钱加强监督，
避免产生新的腐败。”

叶青表示，一些乡镇部门的
一把手都没有资格用车，按规
定，他们没有资格坐车，都应该
卖掉。

为了加强对公车的监督，岳
阳市在2012年曾经向公安交警
部门提出，希望在全市所有公务
用车上使用“湘FG”字母开头的
车牌号。“F”代表岳阳，“G”代表
政府，易于民众识别和监督。可
惜的是，到现在为止，“湘FG”开
头的车牌号都没有被批下来，纪
委一位工作人员称“上面没同
意”。

一场被称为遏制“车轮下腐败”的持久战已经打了20个年头，真正吹响胜利号角的战役却为数不多。全国各地试水的几种
公车改革模式往往轰轰烈烈地推行一时，却“雷声大雨点小”不见长效，难刹公车腐败之风。在屡屡招怨与质疑的路上上，究其原
因，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作怪与监管途径缺失导致公车改革一再陷入改了又改却最终难改的“怪圈”。

近日，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完成公务用车的标识喷涂工作：一般公务用车在左后轮上方喷涂“永胜县
公务车”，在右后轮上方喷涂“严禁公车私用”和监督电话号码。 新华社发

2006年10月11日，南京涉改公车拍卖会现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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